
A1、A20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陳木新、陳啟恒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202020年年44月月2222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

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

昨日中午，團體「同
心護港」前往灣仔警察
總部請願，批評郭榮鏗
意圖攬炒是違反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條的就職宣
誓，要求取消其立法會
議員資格。他們高叫
「郭榮鏗拉布 意圖攬
炒」、「違反104條速
速DQ」等口號，手持
寫上「勾結外國勢力出
賣香港利益」等字句的
橫額及紙張以示不滿。
警方代表接收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
記者子京

要求DQ

兩辦有權監督港政制運作憲制秩序
港澳辦：涉「一國兩制」基本法實施 中央專責機構過問理所當然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6年就
香港特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作出的解釋中明確表示，作出宣誓的公職人員
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倘作虛假
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須依
法承擔法律責任。根據香港法例第十一章《宣
誓及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若任何人獲妥為
邀請作出某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
言，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該人若未就
任，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訂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
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6年就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條的解釋時中明確指出，第一百零四條
規定的「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既是該條規定的宣誓必須包含的法
定內容，也是參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
法定要求和條件。

釋法：須真誠信奉及嚴格遵守誓言
解釋中表明，第一百零四條所規定的宣

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的法律承諾，具
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
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
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
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昨日

應詢表示，中央必要的監督是確

保授予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得到正

確行使，從而確保「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在特區得到全面

準確實施的重要保障。對香港

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

一般不會過問，但倘出現嚴重

影響「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

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情況，出現

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

況，中央就必須過問，包括適

時表明立場和態度，並依法加

以糾正。郭榮鏗等人所作所為已

直接妨礙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有

效運作，衝擊憲法和基本法確立

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

中央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

對此發出嚴正警告，正是中央政

府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具體體現，

是撥亂反正，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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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官方網頁昨日發出國務院
港澳辦新聞發言人就「兩辦」發言人

所謂「干預香港事務」、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蓄意違背誓言，及香港警方依法拘捕
黎智英等犯罪嫌疑人回應記者提問。
針對所謂「干預」之說，有記者問，國務
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發言人對香港立法會
內委會被惡意停擺的亂象予以譴責之後，4
月17日香港中聯辦發言人再次回答了記者
提問。現在香港社會圍繞「兩辦」發言人談
話是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存在不同看法。您
對此有何回應？

監督授權得到正確行使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
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
使的權力，也包括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
行使的高度自治權。有授權，就有監督。中
央授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並不意味着
中央沒有或放棄監督權。相反，中央必要的
監督是確保有關授權得到正確行使，從而確
保「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
得到全面準確實施的重要保障。對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一般不會
過問。但是，如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情況，出
現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況，中央就
必須過問，包括適時表明立場和態度，並依
法加以糾正。

郭榮鏗等衝擊憲制秩序
發言人表示，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重要的政權機構。郭榮鏗等人惡意造成內
委會停擺，企圖癱瘓立法會，這已直接妨
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有效運作，
衝擊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憲制秩序。對這一嚴重事件，中央政府
怎麼可能坐視不理？中央專責處理香港事
務的機構對此發出嚴正警告，正是中央政
府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具體體現，是撥亂反
正，理所當然。
發言人說，近日香港一些人對中聯辦在基

本法之下的角色和權力提出質疑，認為香港
中聯辦與中央其他部門一樣，受基本法第二
十二條規限，不能「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
自行管理的事務。這種看法沒有充分考慮到
香港中聯辦的特殊性，是不準確的。儘管香
港基本法沒有對香港中聯辦的設置和法律地
位予以明文規定，但無論是之前的新華通訊

社香港分社，還是更名後的中央人民政府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都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負責代表中央
處理香港有關事務，完全有權力、有責任對
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一國兩制」方
針和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
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

乞美國制裁同黨噤聲
發言人強調，在香港，每當中央依法行

使權力時，總有一些人鼓噪「中央干預香
港自治事務」。我們倒要問問這些人：當
黎智英公然叫囂「為美國而戰」的時候，
你們怎麼不出來表示一下反對？當黃之鋒
一夥把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專員的名單
交給美國人，乞求他們給予所謂制裁的時
候，你們怎麼不出來表示一下反對？就是

這位郭議員本人，還跟隨李柱銘等跑到美
國去乞求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以干
預香港事務，並對美國政客的干預行徑感
激涕零，聲稱「如果要外國人一方面在香
港投資，另一方面對香港事務噤聲，是不
可能的」。
發言人指出，由此可見郭榮鏗以及郭榮鏗

之流的政治本性，他們反對的是中央依法行
使對香港的管治權，歡迎的是外部勢力的非
法干預！他們企圖用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來排
斥中央的全面管治權，進而把高度自治變質
成為完全自治，把香港變成獨立或者半獨立
的政治實體。這純屬癡心妄想！中央有足夠
的誠意和信心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
變、不動搖，同時也有足夠的決心和力量確
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郭榮
鏗等人該醒醒了。

■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表示，中央必要的監督是確保授予特區的
高度自治權得到正確行使的重要保障。圖為國務院港澳辦。資料圖片

■國務院港澳辦表示，中聯辦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負責代表
中央處理香港有關事務。圖為香港中聯辦。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港澳辦及香港中
聯辦發言人於本月13日點名譴責郭榮鏗等
反對派議員濫用權力，其行為已偏離誓
言，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國務院港澳
辦新聞發言人昨日應詢表示，郭榮鏗議員
種種行為蓄意違背誓言、涉嫌公職人員行
為失當，可謂事實清楚，鐵證如山。根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
作的解釋第三條規定，已明白無誤地表
明，立法會議員如果違反誓言，就必須承
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有記者問，4月13日國務院港澳辦和香
港中聯辦發言人譴責郭榮鏗等反對派議員
濫用權力，其行為偏離誓言，涉嫌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但郭本人辯稱他是按照立法
會議事規則主持會議。您對此有何看法？

半年未選到主席是笑話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別行

政區立法會議員就任時，須宣誓定當擁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
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
別行政區服務。郭榮鏗等議員就任時也作
過這樣的宣誓。但在他以及其他反對派議

員的故意拖延下，原本十幾分鐘就可以完
成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延耗了6
個月、15次會議仍未完成，這放在世界任
何一個地方都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其結果
是，內委會長期停擺，多達14條法案不能
及時審議，超過80條附屬法例在限期屆滿
前得不到處理，一些本可惠及納稅人、殘
障人士以及與房屋供應、公眾健康保障等
民生息息相關的法案未能得到及時通過。

敵視國歌法 鐵證如山
發言人表示，郭議員公然宣稱這麼做就

是為了阻止國歌法等法案的通過。眾所周
知，國歌是國家的象徵，《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歌法》已於2017年11月4日列入基
本法附件三，盡快完成該法的本地立法工
作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應盡的憲制
責任。我們不禁要問：郭議員為何如此敵
視國歌法，反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國
家象徵？他是真認同「一國」原則嗎？是
真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嗎？郭議員夥
同反對派議員對立法會保安安排胡攪蠻
纏、擅自安排會前默哀儀式，等等，不是
惡意「拉布」、濫用權力是什麼？一而

再、再而三地糾纏於與選舉內委會
主席無關的無聊瑣事，反而將事關
香港每一位市民切身利益的大量法
案議案統統擱置，這是盡忠職守、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的應有表現
嗎？上述種種行為蓄意違背誓言、涉嫌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可謂事實清楚，鐵證如
山。郭榮鏗議員等人必須如實回應這些問
題，而不要急於借製造其他議題轉移公眾
視線。
發言人指出，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作的解釋第三條規
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規定的宣誓，是該條
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
特別行政區作出的法律承諾，具有法律約
束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
定誓言。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
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
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宣誓及聲明條
例》也規定，任何人作出誓言後拒絕或忽
略作出的誓言，已在任的人士必須離任。
這些規定明白無誤地表明，立法會議員如
果違反誓言，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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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指出國務院港澳辦指出，，郭榮鏗一而再郭榮鏗一而再、、再而三地糾纏於與再而三地糾纏於與
選舉內委會主席無關的無聊瑣事選舉內委會主席無關的無聊瑣事。。圖為郭上周五主持內圖為郭上周五主持內
會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郭榮鏗郭榮鏗（（前排中前排中））等反對派議員昨日就港澳辦點名指控作出等反對派議員昨日就港澳辦點名指控作出
回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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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國務院
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在基本法下的角色及
定位近日引起討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時強
調，香港中聯辦對涉及特區憲制、管治和
日常事務操作發言和提點，是中央機構在
港的權利和義務，任何人將此合憲、合
法、合理的代表中央政府的言論視為干
預，都是別有用心，希望公眾不要以此淡
化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惡意拉布，影
響立法會運作的核心問題。
林鄭月娥對特區政府上周六發出有關國
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的新聞公報引起
混亂，特區政府表示歉意，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聶德權亦已致歉，但這件事不應
令人質疑特區政府對這個問題的清晰立
場，亦不容有人借該議題轉移視線，淡化
了引起這個討論的問題核心。
她指出，目前對中聯辦及港澳辦角色
的討論偏離了問題的核心，亦有惡意污
衊中央機構在香港扮演的角色的成分，
而引起這個討論的問題核心是部分立法
會議員。

內會被癱瘓 兩辦可發聲
林鄭月娥點名批評，郭榮鏗主持內會時
所做的事，是惡意「拉布」，罔顧公眾的
利益，影響立法會運作，偏離了在基本法
下立法會應該履行的職責。作為特區的政

治體制裡重要的一環，即立法會出現了內
會被癱瘓的局面，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
聯辦要履行中央對香港的監督，當然可以
發言。
她續說，在過往不同的特區政府文件

中，特區政府對於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及中
聯辦的定位並不完全清晰，但特區政府現
在的立場非常清晰，即國務院港澳辦和香
港中聯辦是獲得中央授權處理香港事務的
機構，代表中央，當然有權有責去監督基
本法的落實。
林鄭月娥重申，中央授權香港有高度自

治權，但這不等於授權者，即中央政府完
全沒有自身監督的權力，並舉例說，行政
長官在工作中將權力轉授予主要官員或一
些部門首長，但這不等於行政長官放棄了
監督法例的執行情況。

特首：「干預論」別有用心轉移視線

根據基本法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

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因

此，當香港特區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

制」方針、影響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損

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況，中央就必

須過問。多名泛暴派中人被香港文匯報記

者問及有關「直轄」一詞如何理解時，有

人死撐稱中央無論基於什麼事務發聲都是

「破壞『一國兩制』」，有人避而不談，

有人不作回覆。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

香港特區無疑是直轄於中央政府，雖然我
無直接引用基本法第十二條全文，但已在
文章「其他部分」交代，所以引用該句是
「無意義」的。基本法為香港的高度自治
提供框架，也指出了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
有一種「監督」與「受監督」的關係，但
這種關係應是「特區政府定期向中央匯報
各項事務」，而非由國務院港澳辦或香港
中聯辦等代表來監督，否則就「違反高度
自治」。「監督關係」是一種法律概念，
不是隨便說有就有，所以中聯辦對香港
「根本無監督權」。

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本報截稿前未有回覆）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

無論特區政府遇到什麼問題，都是香港
「內政」一部分，倘在處理過程中需要聽
中央的意見，或有特區政府官員受中央施
壓，在本質上都是「干預香港事務」。從
今次聲明反映，特區和中央政府會「無限
演繹」來延伸權力。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

國務院港澳辦的聲明反映了中央已「背棄
承諾」，公然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及立法會
事務，赤裸裸地踐踏「一國兩制」。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手上未有資料，暫未能答覆。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

（本報截稿前未有回覆）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

（本報截稿前未有回覆）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

（本報截稿前未有回覆）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本報截稿前未有回覆）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

從字面去理解。

「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邵家臻：

無特別留意事件，稍後答覆。

「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梁繼昌：

（本報截稿前未有回覆）

「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本報截稿前未有回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反對派
一再炒作聲稱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
聯辦無權「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日前
就發表文章稱「中聯辦無權處理香港
內部事務」。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昨日在報章撰文，質問陳文敏為何在
引用基本法第十二條講及香港有高度
自治權時，忽略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
政府的內容，令人「不得不懷疑陳教
授的政治動機」，要求對方公開交
代。
基本法第十二條列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
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梁振英昨日在《明報》發表
文章，指出陳文敏在日前的文章引用到
第十二條時，只提香港「享有高度自治
權」，「但又完全避開了該條的後面一
句，即『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他直指，所謂「直轄」，「轄」是

「管轄」；「直」是「直接」，「即香
港直接由中央人民政府管轄。」他質問
陳文敏︰「去掉『香港由中央人民政府
直接管轄』的憲制權力，是什麼原
因？」
梁振英強調，中央政府直接管轄香

港，就必須有部門行使管轄香港的權
責，「在北京的部門是國務院港澳辦公

室，在香港的部門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
港聯絡辦公室。如果陳教授不同意是這
兩個部門，請告訴大家是什麼部門？」

質疑公法教授誤人子弟
他質問，陳文敏不是一般的評論員，

而是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
教授在報章發表這篇文章，大概也代表
了他在香港大學授課時的觀點，有沒有
誤導學生、誤人子弟？」
梁振英昨日還在facebook上發帖，引

述已故國家領導人、「一國兩制」總工
程師鄧小平1987年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委員時已經說過︰「切不要以
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
點都不管……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
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如果中央把什麼
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
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梁振英請郭榮
鏗等人注意鄧小平的言論︰「中央幾時
放棄過對香港的管轄權？」

梁振英駁斥陳文敏 重溫鄧公講話

■梁振英在 facebook引述鄧小平當年
的講話。 梁振英fb圖片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記
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如何理解「直轄」中央
反對派曲解‧避談‧不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國務院港澳辦新
聞發言人昨日點名批評，郭榮鏗蓄意違背誓言、嚴
重濫權行為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政法界人士昨
日表示，郭榮鏗及一眾泛暴派議員為一己政治私
利，阻撓涉及民生的重要法案的審議，損害廣大市
民利益，已嚴重違背誓言，更可作為公職人員行為
失當罪的表面證供，有關部門應嚴肅跟進。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立法會已被
郭榮鏗以及一班「攬炒派」者阻擋，正當程序難
以進行，以致停擺，重要的法律不能通過，例如
象徵國家的《國歌法》本地立法。民生方面，有
關孕婦的產假、終審庭法官張舉能的任命等，都
在內會堆積，不能通過，相當於「廢了」立法會
的功能。內會已召開15次會議，有充足的表面證
據證明郭榮鏗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中央有權
維護基本法，看到這些人在立法會內外製造亂
象，有權作出譴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會

長陳曼琪：郭榮鏗故意不履行職責、惡意拉布，
令內會停擺，是嚴重失職，而他表明要阻止《國
歌條例》審議，是在阻撓香港完成應有的憲制責
任，更拒絕承認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無論在法

律、道德、憲制層面，郭榮鏗已違背了立法會議
員的身份和誓言，不適合做立法會議員，更涉嫌
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這一普通法下的刑事罪
行，執法部門應該調查。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郭榮鏗與其他泛
暴派議員串謀惡意拉布，是有意圖、有部署的，
而他公開表明，癱瘓內會是為了阻撓《國歌條
例》、二十三條立法及其他政府法案的審理，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名已經存在表面證供，有關
部門應該調查。同時，郭榮鏗已完全違背了立法
會議員的誓言。儘管本屆立法會會期即將結束，
取消郭榮鏗議員資格的時間較為緊迫，但國務院
港澳辦的聲明可以給下一屆立法會選舉及特區政
府各部門予以警醒。
民建聯發言人：國務院港澳辦昨日連發3篇文
章，體現了中央非常關注香港現正面對政治攬
炒，癱瘓香港的困局，各界人士必須正視中央行
使的監督權，並應共同譴責及敦促郭榮鏗等泛暴
派議員，必須停止政治攬炒、「拉布」停擺內會
的圖謀。同時，泛暴派議員敵視《國歌條例》的
態度及行為，已違反了立法會議員就任時的宣
誓，特區政府必須嚴肅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航）國務院港澳辦再次重申
中央有權力有責任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多
名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表示，兩辦在維護香港特區的
憲制地位上均有權有責，反對派不應再曲解基本法，
誤導市民。兩辦應多發聲批駁反對派的謬論，向港人
發放正確的訊息。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

心教授宋小莊：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政府，而中央就
授予港澳辦及中聯辦處理港澳事務的權力，反對派利
用市民對國家憲法及基本法認知的不足，故意將法律
「片面簡單化」，藉此誤導公眾，其行為極不負責
任。希望兩辦日後多發表相關資訊，包括逐一駁斥反
對派的謬論，讓市民更了解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陳

曉峰：「攬炒派」不顧市民福祉無了期攬權拉布，將
香港市民置於水深火熱之中。兩辦急市民所急，依法
履職代表中央發聲是理所當然，有助撥亂反正。
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政府，所有的

權力來自於中央的授權，這是不容置疑的常識。面對嚴
峻現況，期望兩辦能再進一步行使中央賦予的權力，加
強對香港的關注和監督力，讓香港從疫情的困境中恢
復，令社會環境能夠長治久安，市民安居樂業。

政界：郭榮鏗瀆職有表證應跟進 各界：兩辦應多發聲駁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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